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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的影響，提出具體試算、說明，以及相關配套措施。2.針對興建太陽能發電廠進行可行性評估

，並提出進程時間表。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提案人：親民黨立法院黨團 李桐豪 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五案，請提案人徐委員欣瑩說明提案旨趣。 

徐委員欣瑩：（17 時 10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院委員徐欣瑩、林國正、徐耀昌、陳超明、江惠

貞等 20 人臨時提案，有鑑於台灣毒品如此猖獗的根本原因在於法務部一直將 K 他命列為第三級

毒品，而不是第二級毒品。所以，現在年輕人吸食 K 他命是沒有刑事責任的。這讓販賣 K 他命

的藥頭可以大肆在校園、夜店、酒店跟年輕人宣傳：抽 K 菸是不犯罪的。目前，社會上大多數

的暴力犯罪皆是因毒品而起，據全台監獄的統計發現，再犯率也相當高，因此，本席認為，行政

院應立刻針對 K 他命提升至第二級毒品及吸毒者的再犯率等問題進行相關修法。是否有當，敬

請公決。 

第五案： 

本院委員徐欣瑩、林國正、徐耀昌、陳超明、江惠貞等 20 人，有鑑於台灣毒品如此猖獗的根本原

因，就是法務部一直將 K 他命列為第三級毒品，而不是第二級毒品。所以，現在年輕人吸食 K

他命是沒有刑事責任的。這讓販賣 K 他命的藥頭可以大肆在校園、夜店、酒店跟年輕人宣傳：

抽 K 菸是不犯罪的。而這些吸 K 菸的人，絕大多數最後也都會走上吸食安非他命的路而無法自

拔。因此，本席認為，法務部應該儘速將 K 他命由第三級毒品提升至第二級毒品，並列入刑事

責任。另外，本席還發現，法務部先前一直反對將 K 他命提升至第二級毒品的理由，是因為 K

他命沒有成癮性，這更是荒謬。如果，K 他命沒有成癮性的話，法務部為何又在「毒品危害防制

條例」裡堅持將販賣 K 他命的人判重刑，負很重的刑事責任，這兩者不是自相矛盾嗎？目前，

社會上絕大多數的暴力犯罪皆是因毒品而起，據全台監獄的統計發現，吸毒者的再犯率是相當高

的，這些吸毒者會為了籌買毒品的錢，有高達 80%的人還會再犯竊盜、搶奪、強盜等罪，甚至

衍生出殺人或性侵害等犯罪，可以說再犯率是非常高的。因此，本席認為，行政院應立刻針對 K

他命提升至第二級毒品及吸毒者的再犯率等問題進行相關修法。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有鑑於台灣毒品如此猖獗的一個根本原因，就是法務部一直將 K 他命列為第三級毒品，

而不是第一、二級毒品。造成這些吸 K 菸的人，絕大多數最後也都會走上吸食安非他命的路而

無法自拔。 

二、正本清源之策，法務部應該儘速將 K 他命提升至第二級毒品，並列入刑事責任。 

三、法務部先前一直反對將 K 他命提升至第二級毒品的理由，是因為 K 他命沒有成癮性，這

更是荒謬。如果，K 他命沒有成癮性的話，法務部為何又在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」裡堅持將販賣

K 他命的人判重刑，負很重的刑事責任，這兩者不是自相矛盾嗎？ 

四、再者，吸毒的再犯率是相當高的，據統計，從 1993 年開始，毒癮患者的再犯率就節節升

高，從 1993 的 23%升到 2010 年的 75%。也就是說，目前，走出矯治機構的 4 個人當中，就有 3


